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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项目前期费2023年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3年上级下达我镇 2023年项目前期费支出 18.1万元，资

金分配科学，下达及时，使用合规，监管到位，实现了预算绩效

管理目标。项目建设内容：拨付板桥镇 2023年项目前期费支出



18.1万元。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

完成项目前期申报管理。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
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等

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，对 2023年县级财政支

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

点，按共性指标 100分。

四、评价结论及分析

项目绩效自评及评价结果：

2023年项目前期费县级专项资金 18.1万元，实际支付 18.1

万元，支付率 100%。项目完成绩效自评，满分为 100分，自评

实际得分为 98分。（详见评分表）

五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
及时对项目进行申报，制定年度总体目标任务，细化年度绩

效指标，对项目的完整性、相关性、适当性、可行性等进行审核，

确保项目决策扎实有效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

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运行情况分阶段进行监控，对照各项目

标任务，及时跟进项目进度，对指标完成情况及时分析研判，确



保各项指标任务能够保质保量完成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

全年共完成项目投资 18.1万元，拨付率达到 100%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
项目前期申报工作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。

六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我镇将严格按照绩效目标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全面完成了绩效

目标，下一步，我镇将严格经费使用，明确管理责任，督促做好

后续管理方面工作。

板桥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3月 25日




